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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漳政综规〔2024〕3 号

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修改《漳州市扶持企业上市实现
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等两份文件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开发区、常山开发区、古雷开发区、

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以及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有关工

作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扶持

企业上市实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漳政综〔2021〕53

号）、《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投资古雷石化基地

的实施意见》（漳政综规〔2022〕1 号）等两份文件的部分内容

作出修改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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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《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扶持企业上市实现
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漳政综〔2021〕53 号）作出修改

（一）删除第一点第（一）项中“1.支持企业在改制设立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改制”）以及上市辅导过程中开展各项

相关准备工作，在企业进入福建证监局辅导备案程序或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新三板”）挂牌后，市县两级

按其在改制、上市辅导期间地方财政贡献的 50%分 3 年给予奖

励。”

（二）删除第一点第（四）项中“1.企业自新三板（非精选

层）或海峡股权交易中心交易层挂牌当年起，地方财政按企业每

年新增净利润的 10%给予奖励；在境内 A 股上市或在新三板精选

层挂牌的，按 5%给予奖励。上述奖励以上一年为基期年，连续 3

年，每年金额最高不超过企业当年新增地方财政贡献且不超过

200 万元。”

（三）删除第四点第（二）项中“企业享受本措施优惠政策

须书面承诺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地 10 年内不得迁出本市，如提前

迁出须将已兑现奖补资金全额退还。如企业、中介机构弄虚作假、

骗取财政奖励资金，将依法依规处置并列入失信企业名单。”

二、对《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投资古雷石化

基地的实施意见》（漳政综规〔2022〕1 号）作出修改

删除正文倒数第二段中“本实施意见中涉及的所有奖励金额

总和按年度实行封顶管理。原则上，从投产当年起前两年，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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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金额不高于企业（项目）当年对古雷开发区的贡献；第三年

至第五年，每年奖励金额不高于企业（项目）当年对古雷开发区

贡献的 50%。对古雷开发区贡献当中的地方税收留成比例部分，

按照 2016 年税改之前的比例测算。单个项目的年度奖励额度由

古雷开发区结合亩均投入产出强度考核情况进行调整。项目如期

竣工投产所给予企业的基础设施配套奖励不包含在年度奖励金

额当中。”

三、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6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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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网信办、编办、台办，市发改

委、教育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自

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商务局、文旅局、卫健委、应急局、国资委、林业局、海洋渔

业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国动办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税务局，中国

人民银行漳州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漳州监管分局，

国网漳州供电公司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4日印发


